揭西县外事侨务局主要职能

根据县委揭西发[2001]45号文件精神，揭西县人民政府侨务（外事）办公室更名为揭西县外事侨务局，为县人民政府直属正科级事业单位，赋予行政管理职能。现将其机构编制方案规定如下：

 一   主要职责
    1、贯彻执行党和国家侨务工作方针、政策，研究拟订侨务工作的政策、法规，并组织实施。
    2、负责华侨、港澳同胞捐赠款物的审核、审批以及监督工作。

    3、协同有关部门做好华侨、外籍华人、港澳同胞及其社团的接待联络工作。

    4、参与华侨、外籍华人、港澳同胞的资金、人才、技术引进工作，并对已引进重点侨资项目进行跟踪服务；指导扶持归侨、侨眷企业和为侨务服务企业的发展。

    5、协同有关部门依法保护华侨、归侨、侨眷的合法权益。

    6、执行对外宣传的方针和政策，指导侨务宣传工作，协助有关新闻社做好对外宣传工作。

    7、做好归难侨的扶贫、救济工作，受理华侨回国安置和港澳同胞回内地定居工作。

    8、配合有关部门通过侨务工作渠道开展统战和对台工作。 

9、管理直属单位。

10、承办县人民政府和上级外事侨务部门交办的其他事项。
11、贯彻执行国家对外方针、政策和有关规定，负责本县外事业务指导、情况通报。

12、负责因公临时出访管理工作，办理本县因公出访人员的审核、报批等有关业务。

   二  内设机构

1、 人秘股

负责本局机关的机构编制、人事劳动工资、安全保卫；组织侨务干部业务学习、培训；承办本级干部出访报批业务；负责本局机关各股室日常工作的协调、综合性文电的起草、文件收发、保密、档案管理、文件打印、财务、干部职工的生活福利以及其他行政事务（包括车辆管理、公有财产登记）；做好华侨、外籍华人、港澳同胞中知名人士、社团的联络接待工作；掌握侨务工作动态、综合侨务信息、典型汇集上报、编制有关宣传资料。
2、 经济股
研究、草拟侨务经济工作政策、法规并督促、检查落实；指导各地正确使用侨胞、港澳同胞自愿捐献的款物并协助开展侨务经济工作；承办华侨、港澳同胞捐赠款物的日常审核工作，管理本局直属企业；协助做好引进人才、侨资、技术的后续工作，对已引进侨资重点项目进行跟踪服务。

3、 侨政股

负责有关保护华侨、归侨侨眷合法权益的政策、法规的草拟并督促、检查落实；接待和处理华侨、归侨、港澳同胞、外籍华人及其眷属的来信来访；负责对贫困归侨扶贫救济；承办外籍华人申请来我国定居和华侨回国居住的事宜；调查落实归侨海外工龄政策；认真落实华侨房屋政策，承办本局机关行政复议工作。
三 人员编制和领导职数

核定县外事侨务局事业编制9名，其中设局长1名，副局长1名，股长3名、副股长1名。

按规定配备后勤人员1名，在总编制内解决
